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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

待 議 事 項 ： 法 庭 命 令 退 還 按 金 給 物 業 買 方 的 權 力

關 於 修 訂 《 物 業 轉 易 及 財 產 條 例 》 (第 2 1 9 章 )以 賦 予 法 庭 酌 情 權

命 令 在 物 業 交 易 中 退 還 按 金 的 建 議 ， 已 按 法 案 委 員 會 的 要 求 而 從

《 2 0 0 1 年 成 文 法 (雜 項 規 定 )條 例 草 案 》 撤 回 (條 例 草 案 於 2 0 0 2 年 7 月

1 9 日 通 過 )。

律 政 司 司 長 在 動 議 二 讀 條 例 草 案 致 詞 時 表 示 ， 政 府 會 進 一 步 研 究

法 庭 可 否 獲 賦 予 較 有 限 度 的 酌 情 權 ， 命 令 退 還 按 金 。 目 前 ， 這 個 項 目

在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計 劃 中 列 為 “有 待 通 知 ”。

政 府 認 為 不 應 繼 續 處 理 該 項 目 。 訂 立 有 限 度 的 酌 情 權 ， 例 如 只 用

於 證 明 業 權 的 情 況 下 ， 似 乎 未 必 可 取 ， 理 由 是 可 能 在 很 多 其 他 情 況

下 ， 容 許 賣 方 保 留 買 方 的 按 金 這 個 做 法 可 能 被 認 為 不 公 平 。 舉 例 來

說 ， 根 據 英 格 蘭 的 《 1 9 2 5 年 物 業 法 令 》 第 4 9 條 ， 如 命 令 退 還 按 金 對 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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訟 雙 方 來 說 是 最 公 平 的 話 ， 則 可 行 使 無 約 制 的 酌 情 權 ( H a l s b u r y ’ s

L a w s  o f  E n g l a n d  第 2 4 6 段 (第 四 版 ) (再 版 ) )。

另 外 考 慮 到 的 是 ， 因 有 明 確 限 制 的 法 定 酌 情 權 以 立 法 方 式 實 行 ，

可 能 會 抑 制 現 行 衡 平 法 司 法 管 轄 權 的 漸 進 發 展 ， 令 買 方 蒙 受 損 失 ； 根

據 有 關 的 衡 平 法 ， 法 庭 可 行 使 酌 情 權 決 定 是 否 命 令 退 還 按 金 。 舉 例 來

說 ， 在 U n i o n  E a g l e  L t d  v  G o l d e n  A c h i e v e m e n t s  L t d  [ 1 9 9 7 ]  1  H K C  1 7 3

一 案 中 ， 樞 密 院 裁 定 澳 大 利 亞 衡 平 法 中 較 寬 闊 的 取 向 (容 許 不 履 行 合 約

的 買 方 基 於 不 合 情 理 這 點 取 得 免 被 沒 收 按 金 的 濟 助 )， 不 能 應 用 於 香 港

含 “ 時 限 規 定 是 要 素 ” 的 合 約 中 。 反 之 ， 有 建 議 濟 助 措 施 可 以 依 賴 禁

止 反 悔 或 復 還 原 狀 的 原 則 。

但 是 ， 在 一 些 後 來 的 案 件 中 ， 香 港 法 院 對 於 買 方 稍 遲 完 成 交 易 或

者 買 方 拒 絕 完 成 交 易 的 情 況 ， 採 取 較 為 寬 鬆 的 方 法 。 有 一 宗 案 件 ， 買

賣 雙 方 的 律 師 沒 有 將 時 鐘 同 步 化 ， 因 此 不 能 確 定 買 方 是 否 確 實 遲 了 交

付 支 票 完 成 交 易 ( O c e a n  F o r c e  E n t e r p r i s e s  L i m i t e d  v  C h u n  S a u  W a n  &

G r a n d  F u l l y  H o l d i n g s  L i m i t e d  [ 1 9 9 9 ]  H C A  N o . 3 1 5 7  o f  1 9 9 8 )。 另 有 一 宗

案 件 ， 法 院 裁 定 買 方 律 師 以 “不 滿 意 ”賣 方 的 業 權 為 由 選 擇 退 出 交 易 ，

是 真 誠 地 並 以 合 理 的 謹 慎 行 事 。 在 這 樣 的 情 況 下 ， 買 方 可 以 退 出 交

易 ， 並 獲 退 還 按 金 ( R e g a l  S u c c e s s  V e n t u r e  L t d  v  J o n l i n  L t d  [ 2 0 0 0 ]

C A C V  N o . 2 2 1  o f  1 9 9 9 )。

此 外 ， 近 期 的 英 國 案 例 法 特 別 反 影 出 ， 只 有 在 很 特 殊 的 情 況 下 才

會 因 買 方 沒 有 履 行 合 約 而 行 使 法 定 酌 情 權 ( O m a r  v  E l - W a k i l  [ 2 0 0 1 ]

E W C A  C i v  1 0 9 0 )。 香 港 法 院 處 理 類 似 法 定 酌 情 權 （ 如 真 的 引 入 的 話 ）

的 方 式 ， 也 不 可 與 目 前 衡 平 法 司 法 管 轄 權 下 的 處 理 方 式 有 重 大 分 別 。

基 於 上 述 原 因 ， 政 府 建 議 目 前 不 再 繼 續 跟 進 推 行 此 項 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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